
代理财产损失税前扣除税务鉴证报告
依据国家税务总局令第13号《企业财产损失所得税前扣除管理办法》和国税发[2007]9号文《企业财产损失所得税前扣除涉税鉴证业务准则（试行）》，要求企业申报扣除各项财产损失时应提供的合法证据包括：具有法律效力的外部证据、具有法定资质的中介机构（税务师事务所）的经济鉴证证明（指企业财产损失涉税鉴证报告）和特定事项的企业内部证据，才能在所得税前扣除。凡不出具财产损失鉴证报告的,企业的财产损失不允许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企业财产损失鉴证业务简介（财产损失税前扣除税务鉴证报告）
一、项目介绍
财产损失鉴证是指，税务事务所接受委托对企业财产损失所得税税前扣除的信息实施必要的审核程序，并出具鉴证报告，以增强税务机关对该项信息信任程度的一种业务。

二、项目分类

1、按财产的性质分为货币资金损失、坏账损失、存货损失、投资转让或清算损失、固定资产损失、在建工程和工程物资损失、无形资产损失和其他资产损失；
2、按申报扣除程序分为自行申报扣除财产损失和经审批扣除财产损失；
3、按损失原因分为正常损失（包括正常转让、报废、清理等）、非正常原因（包括因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造成损失，因人为责任管理毁损、被盗造成损失、政策因素造成损失等）、发生改组等评估损失和永久实质性损害。

三、鉴证对象

与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纳税申报相关的会计资料和纳税资料等可以收集、识别和评价的证据及信息。具体包括：企业会计资料及会计处理、财务状况及财务报表、纳税资料及税务处理、有关文件及证明材料等。

四、操作程序
1、了解企业基本情况；2、双方签订协议书；3、编制工作计划；4、收集资料；5、实施财产损失审核；6、整理工作底稿；7、拟写财产损失报告初稿；8、对审核报告及工作底稿实行三级复核；9、向委托方发放审核报告征求意见稿；10、由所长签发审核报告；11、资料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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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公司：
我们接受委托，于XX年XX月XX日至XX年XX月XX日，对贵单位XX（类）企业财产损失所得税税前扣除进行鉴证审核。贵单位的责任是，对所提供的与财产损失相关的会计资料及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我们的责任是，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其有关规定对所鉴证的财产损失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在进行职业判断和必要的审核程序的基础上，出具真实、合法的鉴证报告。

在审核过程中，我们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依据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及其有关政策规定，按照《企业所得税财产损失税前扣除鉴证业务准则（试行）》的要求，实施了包括检查核实所发生财产损失情况相关证据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现将鉴证结果报告如下：

一、财产损失的审核过程及主要实施情况

（主要披露以下内容）

（一）简要评述与财产损失有关的内部控制及其有效性。

（二）简要评述与财产损失有关的各项内部证据和外部证据的相关性和可靠性。

（三）简要陈述对公司具有法定资质的机构提供的有关证据、事实及涉及金额进行审核、验证和计算并进行职业推断的情况。

二、鉴证结论

经对贵公司XX（类）财产损失税前扣除事项进行审核，我们确认，企业财产损失所得税税前扣除的金额为    元。其中：

1、×××（类）财产损失，税前扣除的金额为      元。（具体内容项目） 

2、×××（类）财产损失，税前扣除的金额为      元。（具体内容项目）

3、…………

4、…………

具体审核事项的说明详见附件。企业可以据此办理财产损失所得税税前扣除申报或审批事宜。

税务师事务所所长（签名或盖章）:

中国注册税务师（签名或盖章）：

地址：
税务师事务所（盖章）
XXX年XX月XX日

附件：
1、税务师事务所和注册税务师执业证书复印件。

2、企业基本情况和企业财产损失所得税税前扣除审核事项说明。

3、企业财产损失所得税税前扣除分项（类）审核表。

4、企业财产损失所得税税前扣除项目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


